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镇人民政府

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报告

 2025年，庄行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2025年奉贤区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坚持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努力打造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推动政府依法行政，助力推进法治奉贤、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力推动法治庄行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一、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筑法治之基，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

庄行镇党委政府坚定政治方向，全面系统学习、完整准确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一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建立健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常态化机制，认真组织研读《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等读本。发挥领导干部示范带头作用，抓好党政班子领导及村居“两委班子”学习，党员领导干部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带头崇尚法治、敬畏法律，自觉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模范，年内组织开展镇长办公会会前学法2次。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作为理论学习、干部培训及党员学习的重要内容，将《纲要》纳入干部教育培训课程，努力营造全镇上下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浓厚氛围。二是积极履行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法治庄行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贯彻落实法治奉贤建设“五年规划”，科学谋划法治建设总体布局，推动落实《庄行镇落实法治奉贤建设规划（2021-2025）重要举措分工方案》，确保法治建设重点工作稳步推进。压实主体责任，行政主要负责人积极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做法治庄行建设的组织者、推动者和践行者，积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维护稳定。持续深化述法制度，行政主要负责人带头述法，推动述法工作常态化。三是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找准法治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的结合点、着力点，以法治思维推进古镇有机更新、土地减量化等重点工作，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中提升法治贡献度。以法治方式圆满解决镇金星公司原办公楼回购、佳兆业动迁被查封动迁安置房解封等重大历史遗留问题。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实施“法企同行 共护营商”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结合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出台举办“新司法解释下企业用工合规指导”主题法治沙龙，为45家实体企业上门开展合规经营指导服务，为市场主体健康发展注入强劲法治动能。全面规范镇民事合同合法性审查及履行法院生效判决工作，出台村（居）合同审查工作规定，实现镇、村两级民事合同审查全覆盖。年内共审查镇级各类民商事合同244件，未发生一起不及时履行法院生效判决案件。
（二）行法治之力，着力打造守法诚信法治政府    
一是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积极发挥司法所基层综合法治工作部门职能作用，全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助推政府依法行政。强化行政权力监督，自觉接受各方监督，组织开展行政诉讼庭审、旁听、讲评“三合一”活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100%。落实司法所长列席镇党委扩大会、镇长办公会议制度，全年司法所所长列席5次，提出意见建议6条。健全完善重大行政决策机制程序，完善依法决策机制，做好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工作，进一步提高决策质量和效率。积极化解行政争议，高质量办理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案件，年内共办理行政诉讼案件10件，行政复议案件6件，成功化解2起行政争议，实现行政诉讼案件零败诉、行政复议零纠错目标。二是提升行政执法质效。健全综合行政执法运行管理机制，整合行政执法队伍资源，动态调整下沉街镇行政执法事项。贯彻落实《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计划》，完成三年行动终期评估总结工作，紧抓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落实，切实提升镇综合行政执法质效。组织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工作及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对标乱罚款、乱检查等突出违法问题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制定并公布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全面推广应用涉企行政检查“检查码”，镇涉企行政检查行为得到有效规范，地区法治化营商环境得到有效改善。三是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探索包容审慎监管机制，鼓励实施从轻处罚或免于处罚措施。坚持疏堵结合，打造“景源星光市集”，有效破解城建职业学院周边流动摊贩整治难题，激发市场活力，促进本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完善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不定期召开行政执法检查联席会议，会商解决行政执法检查中堵点难点问题。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全面应用综合执法系统，加强监管结果与立案查处、行政处罚、信用惩戒等制度衔接。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提升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质效，开展年度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工作，倒逼行政执法人员提升执法能力。年内共完成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案件6件，实施各类免罚案件25件。年内共办理普通程序案件87件，简易程序案件84件。

（三）积法治之势，努力提升法治社会建设成效

 一是推进全民守法普法，提升法治软实力。做好“八五”普法总结工作，全面梳理总结“八五”期间普法宣传工作成果。与镇人大联合开展“民法典宣传月”系列活动，结合重要时间节点，持续开展送法进校园、进企业、进园区、进村居、进公园活动，年内累计开展各类法治宣传322场，覆盖26600余人。注重法治文化熏陶，开展法治文艺节目巡演系列活动，为群众送上法治文艺演出10场。在牡丹广场融合打造平安法治主题文化广场，创作红色法治剧本杀作品并推广使用，让群众在休闲娱乐中学习法律知识。持续深化“两人一户”法治素养提升工程，融合村居宅基睦邻点、生活驿站等阵地打造“明法堂”实践点位，开展“两人一户”业务培训，挖掘工作典型案例，有效提升“两人一户”法治素养。二是多元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依托镇综治中心平台，强化矛盾纠纷排查预警，注重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依托“三所一庭”矛盾纠纷联合调处机制，深化部门联动，严防发生民转刑、刑转命案件，切实将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持续擦亮“外卖式”信访服务品牌，努力将信访矛盾吸附在基层。年内镇各调委会共成功调处各类矛盾纠纷633件，制作调解协议书253份，联合处置重大矛盾纠纷和信访案件7起。三是延伸服务触角，提升公共法律服务能级。推进公共法律服务进社区、进园区、进街区，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打通公共法律服务的“最后一百米”，将公共法律服务触角延伸至睦邻四堂间、生活驿站，为群众提供普法宣传、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指引等专业法律服务，提升群众法治获得感。开展公共法律服务进园区“公众开放日”活动，宣介推广公证业务及商事调解服务项目，切实提升公共法律服务的知晓率、首选率。发挥村居法律顾问作用，规范村居法律顾问运行，落实每月上门服务机制。全镇各公共法律服务点位共接待法律咨询1336件，参与矛盾纠纷化解190起。

二、存在的不足及原因分析
（一）推动法治政府工作意识还有待提升。部分职能部门对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重要性的认知不到位，主动参与、积极配合法治政府建设意识还有所欠缺。究其原因是对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习领悟不够透彻，自身定位不够准确，需要进一步加强法律法规学习，提高思想认识。

（二）依法履行政府职能尚有提升空间。少数机关工作人员法治意识、依法履职的能力有所欠缺，行政行为程序不够规范，特别是未履行法定程序强制拆除违章建筑的案件屡有发生，易引发信访投诉及行政复议诉讼，年内发生的2起行政强制案件存在较大败诉风险。究其原因是工作人员法律风险意识不强，法治思维树得不牢，需要进一步持续加强法治培训，提升依法履职能力。

（三）行政执法现状与形势要求还有差距。行政执法人员队伍能力建设有待提升，还不能完全承接新的下层执法事项，从案卷评查情况看，还普遍存在执法案件调查不充分、问询笔录不规范等问题，行政执法协调监督机制还需进一步健全。究其原因是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自身定位还不准确，执法人员能力素质与工作要求还不相适应，需要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规范行政执法标准，强化案件法制审核力度，提升人员能力素质。

三、履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

（一）坚持工作统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顶层策划。将法治政府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列入镇政府工作报告，做到法治政府建设与其他重点工作同部署、同推动、同落实、同检查。镇长办公会议专题研究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亲自审议法治建设相关工作报告、工作要点，并按要求向社会公开。注重发挥司法所综合法治部门作用，统筹全镇涉法涉诉工作，助推政府依法行政。

（二）坚持示范带头，履行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职责。压紧压实“第一责任人”职责，建立领导干部从学法到用法、从依法履职到述法考核的全流程履职闭环，“第一责任人”亲力亲为抓好学法用法各环节。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注重从日常工作中培树法治思维，先后2次组织开展办公会前学法活动，要求镇行政机关负责人积极出庭应诉，开展行政诉讼庭审、旁听、讲评“三合一”活动，引导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三）坚持法治思维，推动法治政府建设落地见效。召开镇平安法治建设大会，全面推进法治工作，定期听取法治工作汇报。主要负责人亲自部署法治政府工作，过问重大行政执法案件、重大诉讼案件，专题听取镇涉法涉诉案件情况汇报并作指示，确保镇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落地见效。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在金星公司原办公楼回购、渔沥映波原野组团修缮等重大项目中充分听取政府法律顾问及司法所意见，做到依法决策、科学决策。
四、2026年法治政府建设主要安排
2026年，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全面贯彻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庄行镇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法治奉贤规划，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稳步推进基层法治建设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落实，为奋力谱写庄行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持续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长期的政治任务，依托“九五”普法规划，广泛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宣讲活动，切实提升领导干部法治素养。完善“述法”“考法”“问法”工作机制，推动党政主要负责人切实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将履职情况列入年终述职内容。提升国家工作人员法治素养，将法治素养及依法履职情况纳入干部培训、考评工作重要内容。以法治思维推进城中村改造、招商引资等重点项目，用法治方式化解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二）纵深推动政府依法行政。强化统筹协调，全面贯彻落实法治奉贤、法治政府建设等上级决策部署，积极履行法治政府建设主体责任，推动基层法治建设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强化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主动接受各方监督，培树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有效降低因行政强制或违规操作引发的法律风险。依法实施重大行政决策，持续抓好民事合同审查工作，防范化解各类法律风险。统筹行政执法资源和力量，提升执法队伍能力。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加大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罚案件办理力度。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协调，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特别是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从严落实相关工作要求，切实提升综合行政执法工作质效。

（三）加快建设法治社会。统筹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做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培育工作，将法治有效融入党建引领“多格合一”基层治理格局，有效提升村居依法治理和民主自治水平。巩固深化“两人一户”培育成果，持续提升“两人一户”队伍法治素养，更好发挥这支队伍在基层社会治理中骨干作用。深化法治庄行和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实践，努力讲好庄行法治故事，打响“行家讲法”普法品牌。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赋能镇综治工作中心，注重从源头化解矛盾纠纷，用好“三所一庭”平台，严防极端恶性案件发生，切实维护好社会和谐稳定，提升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镇人民政府

                   2026年1月12日



